
2016.5.19 ❘ 星期四13 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将
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
利，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抵押人、保证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
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
的还本付息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6年5月19日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债权转让基准日2016年2月25日，单位：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联系人：夏虹、沈阳
联系电话：0571-85010421
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凤起路321号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人：王喆

联系电话：0571-85779236
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2月25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欠息等其他

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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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贷款行

桐庐支行

萧山支行

嘉兴分行

嘉兴分行

嘉兴分行

衢州分行

衢州分行

衢州分行

台州分行

台州分行

义乌分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家景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家景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家景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家景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家景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家景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家景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家景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家景电器有限公司

杭州大明玻璃有限公司

杭州大明玻璃有限公司

杭州大明玻璃有限公司

杭州大明玻璃有限公司

杭州大明玻璃有限公司

江浦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

江浦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

江浦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

江浦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

江浦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

江浦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

江浦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

江浦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

江浦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

江浦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

江浦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

江浦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

江浦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

江浦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

江浦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

江浦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江湾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江湾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江湾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江湾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江湾进出口有限公司

嘉善通用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嘉善通用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嘉善通用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日尚门业有限公司

浙江日尚门业有限公司

浙江日尚门业有限公司

浙江日尚门业有限公司

浙江日尚门业有限公司

浙江日尚门业有限公司

浙江日尚门业有限公司

江山市康太星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江山市康太星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江山市康太星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沃思消防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中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捷厨卫股份有限公司

中捷厨卫股份有限公司

中捷厨卫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正味食品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借据编号

桐庐2015人借106号

桐庐2015人借114号

桐庐2015人借112号

桐庐2015人借109号

桐庐2015人借110号

桐庐2015人承048号

桐庐2015人借253号

桐庐2015人承067号

桐庐2015人承074号

萧山车城2014人借047号

4314142

4314117

萧山车城2014人借023号

萧山车城2014人借025号

JXPHZP2015贷款0064

JXPHZP2015贷款0032

JXPHZP2015贷款0014

JXPHZP2015贷款0067

JXPHZP2015贷款0069

JXPHZP2015贷款0072

JXPHZP2015贷款0035

JXPHZP2015贷款0034

JXPHZP2015贷款0030

JXPHZP2015贷款0029

JXPHZP2015贷款0089

JXPHZP2015贷款0090

JXPHZP2015贷款0088

JXPHZP2015贷款0078

JXPHZP2015贷款0087

JXPHZP2015贷款0033

JXPHZP2015贷款0065

JXPHZP2015贷款0070

JXPHZP2015贷款0010

JXPHZP2015贷款0010

JXPHZP2015贷款0094

JX嘉善2013人借364

JX嘉善2013人借362

JX嘉善2013人借363

江山2015人借205

江山2014人借499

江山2015人借144

江山2015人借152

江山2014人借492

江山2015人借078

江山2014人借498

江山2014人借370

江山2015人借204

江山2014人借394

江山2014人借490

2013年玉(借)人字6082号

2014年玉大(承)字8001号

2014年玉大(承)字8013号

2014年玉大(借)人字8015号

201571310415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截至债权转让基准日余额

未偿本金

3,900,000.00

4,300,000.00

4,700,000.00

3,900,000.00

4,000,000.00

1,500,000.00

9,800,000.00

5,400,000.00

4,000,000.00

10,0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15,000,000.00

10,000,000.00

3,700,000.00

15,000,000.00

40,440,000.00

7,000,000.00

7,000,000.00

19,950,000.00

15,000,000.00

15,000,000.00

15,000,000.00

15,000,000.00

15,000,000.00

2,370,000.00

330,000.00

530,000.00

7,000,000.00

15,000,000.00

360,000.00

1,490,000.00

977,154.54

12,500,000.00

200,000.00

6,000,000.00

6,000,000.00

6,000,000.00

10,000,000.00

9,000,000.00

8,000,000.00

8,000,000.00

9,500,000.00

9,000,000.00

9,500,000.00

2,799,969.96

1,700,000.00

3,500,000.00

7,000,000.00

18,999,995.74

1,968,020.21

2,954,250.00

6,999,995.10

15,000,000.00

437,269,385.55

未偿利息

107,710.22

124,898.37

136,516.82

113,279.91

93,091.22

79,500.00

247,553.59

129,600.00

68,000.00

651,911.19

1,440,000.00

1,499,671.90

1,147,066.58

761,361.77

69,738.39

260,741.57

1,019,170.26

90,108.96

90,108.96

256,810.53

276,629.61

357,270.57

330,751.44

233,566.67

183,137.50

28,935.73

3,638.62

6,470.86

85,464.17

285,809.55

7,110.37

20,093.68

22,438.83

280,003.90

2,548.11

794,974.44

790,206.44

791,419.69

142,892.73

180,142.77

114,468.18

114,468.18

182,404.37

165,407.58

185,850.57

182,691.97

93,246.87

237,470.52

266,557.67

274,996.73

95,486.80

-

124,556.59

411,630.37

15,659,582.32

抵押/质押/保证人

浙江家景电器有限公司、胡伟东/袁烝、胡伟东

浙江家景电器有限公司、胡伟东/袁烝、胡伟东

浙江家景电器有限公司、胡伟东/袁烝、胡伟东

浙江家景电器有限公司、胡伟东/袁烝、胡伟东

浙江家景电器有限公司、胡伟东/袁烝、胡伟东

浙江家景电器有限公司、胡伟东/袁烝、胡伟东

浙江家景电器有限公司、胡伟东/袁烝、胡伟东

浙江家景电器有限公司、胡伟东/袁烝、胡伟东

浙江家景电器有限公司、胡伟东/袁烝、胡伟东

屠有军、高剑兰、浙江大明玻璃有限公司/浙江大明玻璃有限公司、屠有军、高剑兰

屠有军、高剑兰、浙江大明玻璃有限公司/浙江大明玻璃有限公司、屠有军、高剑兰、杭州凯信玻璃有限公司

屠有军、高剑兰、浙江大明玻璃有限公司/浙江大明玻璃有限公司、屠有军、高剑兰

屠有军、高剑兰/浙江大明玻璃有限公司、屠有军、高剑兰

屠有军、高剑兰、浙江大明玻璃有限公司/浙江大明玻璃有限公司、屠有军、高剑兰

浙江江湾进出口有限公司、吴增安

江浦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嘉兴市鹿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南大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温州市江南钢管制造有限公司及吴增安

江浦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嘉兴市鹿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南大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温州市江南钢管制造有限公司及吴增安

江浦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吴增安

江浦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吴增安

江浦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嘉兴市鹿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吴增安

江浦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嘉兴市鹿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南大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温州市江南钢管制造有限公司及吴增安

江浦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嘉兴市鹿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南大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温州市江南钢管制造有限公司及吴增安

江浦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嘉兴市鹿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南大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温州市江南钢管制造有限公司及吴增安

江浦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嘉兴市鹿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南大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温州市江南钢管制造有限公司及吴增安

江浦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嘉兴市鹿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吴增安

浙江江湾进出口有限公司、吴增安

浙江江湾进出口有限公司、吴增安

浙江江湾进出口有限公司、吴增安

江浦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吴增安

江浦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嘉兴市鹿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南大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温州市江南钢管制造有限公司及吴增安

江浦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吴增安

吴亮、叶梦蝶/嘉兴市鹿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吴增安、吴宇、陈环、吴亮、叶梦蝶及江浦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

吴亮、叶梦蝶/嘉兴市鹿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吴增安、吴宇、陈环、吴亮、叶梦蝶及江浦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

吴亮、叶梦蝶/嘉兴市鹿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吴增安、吴宇、陈环、吴亮、叶梦蝶及江浦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

江浦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及吴增安

嘉善培润实业有限公司/高杰、钟琼；高凤、黄亦飞

嘉善培润实业有限公司/高杰、钟琼；高凤、黄亦飞

嘉善培润实业有限公司/高杰、钟琼；高凤、黄亦飞

浙江日尚门业有限公司/戴俊、吴琪

浙江日尚门业有限公司/戴俊、吴琪

浙江日尚门业有限公司/戴俊、吴琪

浙江日尚门业有限公司/戴俊、吴琪

浙江日尚门业有限公司/戴俊、吴琪

浙江日尚门业有限公司/戴俊、吴琪

浙江日尚门业有限公司、浙江易和家居制造有限公司/浙江易和家居制造有限公司、戴俊、吴琪

江山市康太星消防设备有限公司/郑安洪、祝丽燕

江山市康太星消防设备有限公司/郑安洪、祝丽燕

江山市康太星消防设备有限公司/郑安洪、祝丽燕

浙江威龙恩派木业有限公司/浙江威龙恩派木业有限公司、徐章恩、周衰兰、郑积和、周流琴、郑江华

中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蔡开坚、许玉妹

中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玉升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蔡开坚

中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玉升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蔡开坚

中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玉升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蔡开坚

浙江正味食品有限公司/方红星，龚星慧

法院公告
2016年5月19日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1203号
高梅香、王剑勇、项晓平：本院受理原告金华

市宝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高梅香、王剑勇、
项晓平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1203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02532号

金华市廊艺装饰有限公司：原告朱永健诉被
告金华市廊艺装饰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02 民初
02532 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09）金婺商初字第1277号

方军：本院受理原告何占忠与被告方军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09）金 婺 商 初 字 第
1277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送达即发生
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2821号

郑绮文、盛永达：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与被告郑绮文、盛永达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 0702 民初 2821 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995号
肖美芳：本院受理原告李凯与被告肖美芳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 995 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5997号

陈璐璐、蒋培元：本院受理原告叶向阳与被告
陈璐璐、蒋培元、陈妙君、陈东东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于 2016 年 5 月 11 日申请撤回对陈妙君、

陈东东的起诉。因陈璐璐、蒋培元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205 条、第
206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144 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26 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
告陈璐璐、蒋培元于本判决生效后 15 日内归还原
告叶向阳借款 216565 元并支付利息（从 2016 年 5
月 12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
基准利率的四倍但不超过月利率 2%计付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叶向阳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9050 元，由被告陈璐璐、蒋培元负担
4548 元，原告叶向阳负担 4502 元；公告费 800 元，
由被告陈璐璐、蒋培元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7955号

钟洪秋、厉娟娟：本院受理了原告朱国华诉被
告钟洪秋、厉娟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 7955 号民事判决书和（2015）
金义商初字第 7955-1 号民事裁定书。主文如下：
准许原告朱国华撤回对被告厉娟娟的起诉。被告
钟洪秋于本判决生效后 5 日内返还原告朱国华借
款人民币 2 万元并支付利息（自 2015 年 7 月 27 日
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
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年利率不超
过 24%为限）。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54 元，公告费 800
元，均由被告钟洪秋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